
佛光大學 應用科技與設計學院碩士班 
 

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組修業規定 

114 年 04 月 02 日 103 學年度第 12 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14 年 4 月 16 日 113 學年度第 5 次創意與科技學院暨應用科技與設計學院籌備處院務會議通過 

114.04.30 113學年度第8次教務會議通過 
 

【114 學年度起入學生適用】 

 
一、本組為督促碩士班學生課業進修品質，依據本校「學則」，訂定「創意與科技學院碩士

班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組修業規定」（以下簡稱本規定），並分為學術論文組與設計創

作組。 

二、修滿至少 34 學分（專業必修 13 學分、專業選修 15 學分、論文 6 學分），並通過學位

考試者，始准予畢業。 

三、本組修業年限(不含休學)為 1-4 年，每學期修習學分上限為 14 學分。 

四、研究生入學後，需於第二學期開學 1 週內，選定指導教授；未完成者，由系務會議 

決議之。跨系或跨校選課，需經指導教授及所長同意，以 6 學分為限。 

五、研究生需由外系(校)教師指導時，應以本系教師為主指導教授，外系(校)教師為共

同指導教授。經系務會議通過，得聘請外系(校)教師擔任共同指導教授。 

六、研究生如需更換指導教授，需取得新舊任指導教授同意書，並報請系務會議後辦 

理。研究生如需更換組別，需取得指導教授同意書，並報請系務會議後辦理。 

七、學術論文組研究生於修業期間，須發表與其碩士論文相關之學術性期刊論文或完成

具審核機制之國內外設計相關研討會論文發表。其論文須與指導教授共同發

表，且為研究生作者群中第一順位。 

八、設計創作組研究生於修業期間之個人設計作品，需獲國際性設計競賽入圍或創作公

開展覽。 

九、有關國際性設計相關研討會、國際性設計競賽與展覽內容需經學位論文審查小組認

定。審查小組成員由系務會議推選之。 

十、學位論文計劃書提報資格之規定： 

(一)修畢通過本系規定之學分數達 1/2 以上。 

(二)研究生於學位論文口試前三個月，須完成學位論文計畫書提報申請，由指導教授

組成「碩士論文計畫書審查委員會」其委員組成為三位專任教師(含指導教授)。 

(三)論文計畫書提報時間須於兩星期前通知系辦公室。 

(四)論文計畫書審查及格成績為七十分。未及格者得於次學期再提出申請。

十一、學位口試論文之規定： 

(一)通過學位論文計畫書提報三個月後始得申請學位考試。 

(二)本系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前先需完成論文相似度比對，並填寫「論文相似度比 



對檢核表」， 檢附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，相似度超過 30%者，不能進行論

文口試，口試時提供比對報告供口試委員參考。 

(三)研究生於學位論文計畫審查通過後，得組織「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」，委

員人數 3 至 5 人，校外委員至少佔三分之一。召集人由委員推派，指

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。 

(四)學位口試時間需於兩星期前通知系辦公室，並需完成論文

初稿。 (五)學位口試及格成績為七十分。未及格者得於次學期

再提出申請。 

十二、指導教授、共同指導教授與口試委員資格及指導研究生人數之認定： 

(一)指導教授 

1. 本系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者。 

2. 本系具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以上資

格者。 (二)共同指導教授與口試委員 

1. 助理教授以上資格者。 

2. 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以上資格者。 

3. 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、副研究員者。 

4. 獲有博士學位，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。 

5. 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，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。 

(三)指導研究生人數：教授指導研究生人數以該學年指導教授人數及研究

生入學人數最適比率為原則。若有特殊狀況，經系務會議核准者不在此

限。 

十三、其他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。 


